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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政办〔2023〕12号

卢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，全面提升我县慈善

事业发展水平，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，

按照《中共三门峡市委办公室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<三门峡市加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三办

〔2022〕5 号）和《中共卢氏县委办公室 卢氏县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卢氏县加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>》（卢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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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

见。

一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突出扶贫济困。鼓励、支持和引导慈善组织和其他社

会力量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最直接、最现实、最紧迫的问题入手，

在扶贫济困、为群众救急解难等领域广泛开展慈善帮扶，与政府

的社会救助形成合力，有效发挥重要补充作用。

（二）坚持改革创新。在慈善事业体制机制、运行方式、激

励引导等方面大胆探索，不断提高慈善事业社会影响力、公信力，

吸引更多资金投入慈善事业，形成全县“人人慈善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确保公开透明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按照有关政

策和规定开展慈善活动，依法公开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

督，打造阳光慈善、透明慈善。

二、建立激励表彰制度

完善慈善组织机制，加大财政保障力度，鼓励党政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和社会群众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，对在慈善事

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、社会影响较好的个人、法人或者组织，

予以表彰，并享受以下激励奖励措施：

（一）因慈善事业受到表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（且无违法违

纪符合招标条件的企业和组织）可以作为政府采购供应商招投标

条件实行评分、奖励加分制度等。

1.年纳税额在 70万元—200万元（不含 200万元）的企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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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组织（包括货物类、工程类、服务类以及各界社会团体等），

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在纳税额 8%以上，可获得慈善事业爱心单位

等荣誉称号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卢氏县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

爱心企业（社会组织）优待证和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，一年

内在我县参与招投标可享受政府评标鼓励加分 1个分值；

2.年纳税额在 200万元—350万元（不含 350万元）的企业

和社会组织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在纳税额 9%以上的，可荣获慈

善事业爱心单位等荣誉称号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卢氏县慈善

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企业（社会组织）优待证和税务部门出具的

纳税证明，一年内在我县参与招投标享受政府评标鼓励加分 3个

分值；

3.年纳税额在 350万元以上的企业和社会组织，支持慈善事

业发展在纳税额 10%以上，可荣获慈善事业爱心单位等荣誉称

号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卢氏县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企业

（社会组织）优待证和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，一年内在我县

参与招投标享受政府评标鼓励加分 5个分值；

4.当年获得县级以上慈善荣誉称号的企业和社会组织，在同

等条件下，优先纳入卢氏县信用建设红榜企业。

上述分类奖励分值，均在评委评出结果分值后，另加分值记

入总分。

（二）获得县级以上慈善荣誉称号的家庭或个人（捐赠人），

享受以下优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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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一个年度内家庭或个人慈善捐款额在两万元以上，可获得

县级慈善荣誉称号；

6.获得慈善荣誉称号的家庭或个人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

卢氏县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家庭（个人）优待证，一年内家

庭成员在县内县级医院就诊，可免除门诊挂号费；

7.获得慈善荣誉称号的家庭或个人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

卢氏县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家庭（个人）优待证，一年内家

庭成员在义务教育阶段可在县内公办学校择校就读；

8.获得慈善荣誉称号的个人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卢氏县

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家庭（个人）优待证，可获得交通部门

颁发的交通卡一张，一年内乘坐县内公交车免费；

9.获得慈善荣誉称号的个人，从获得荣誉之日起，凭卢氏县

慈善总会颁发的慈善爱心家庭（个人）优待证，一年内家庭成员

（个人）在卢氏境内 A级景区享受门票半价优惠。

（本意见中的家庭成员指：捐赠人本人、父母和子女；个人

指：捐赠人本人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要加强对全县慈善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强化目标考核管理，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，

纳入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年度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和文明创建的考

核内容。宣传、民政、发改、财政、税务、教育、交通运输、文

化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公共资源交易等部门要加强统筹配合，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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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任务，切实将本单位在本实施意见中涉及的激励政策不折不

扣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乡镇、县直有关单位要大张旗鼓宣

传，做到慈善激励政策家喻户晓，树立慈善正面典型，让更多参

与慈善事业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家庭和个人受到尊敬，在政策上

得到优惠，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心慈善、人人支持慈善，人人参

与慈善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畅通社会公众对慈善活动中不良行为

的投诉举报渠道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，加大对慈

善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，县民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意

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及时通报督促检查情况。

2023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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